
附录一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安排》)   

 

经修订的《服务贸易协议》附件 3 

「关于“服务提供者”定义及相关规定」的撮录 

 

 

（经修订的《服务贸易协议》附件 3 第三条） 

 

三、以法人形式提供服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的具体标准： 

（一）除法律服务部门外，香港服务提供者申请在内地提供附件 1 中

的有关服务时应： 

1.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或其他有关条例注册或登记设立，

1 并取得有效商业登记证。法例如有规定，应取得提供该服务的牌照或许可。 

2.在香港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其判断标准为： 

（1）业务性质和范围 

拟在内地提供服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在香港提供服务的性质和范围，

应符合本协议的规定，内地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对外商投资主体的业务性

质和范围有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 

（2）年限 

香港服务提供者应已在香港注册或登记设立并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 3

年以上（含 3年），2 其中： 

                                                        
1 在香港登记的海外公司、办事处、联络处、“信箱公司”和特别成立用于为母公司提供某些服

务的公司不属于本附件所指的香港服务提供者。 
2 自《安排》生效之日起，双方以外的服务提供者通过收购或兼并的方式取得香港服务提供者

50%以上股权满 1年的，该被收购或兼并的服务提供者属于香港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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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应已在香港注册或登记

设立并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 5 年以上（含 5 年）；提供房地产服务的香港服

务提供者在香港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的年限不作限制； 

提供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和证券）的香港服务提供者，

即香港银行或财务公司，应在获得香港金融管理专员根据《银行业条例》

批给有关牌照后，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 5年以上（含 5年）；或以分行形式

经营 2年并且以本地注册形式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 3年以上（含 3年）； 

提供保险及其相关服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即香港保险公司，应在香

港注册或登记设立并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 5年以上（含 5年）； 

提供航空运输地面服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应已获得香港从事航空运输

地面服务业务的专门牌照，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 5年以上（含 5年）； 

提供第三方国际船舶代理服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应已在香港注册或

登记设立并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 5年以上（含 5年）。 

（3）利得税 

香港服务提供者在香港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期间依法缴纳利得税。 

（4）业务场所 

香港服务提供者应在香港拥有或租用业务场所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

其业务场所应与其业务范围和规模相符合。 

提供海运服务的香港服务提供者，所拥有的船舶总吨位应有 50%以上

（含 50%）在香港注册。 

（5）雇用员工 

香港服务提供者在香港雇用的员工中在香港居留不受限制的居民和持

单程证来香港定居的内地人士应占其员工总数的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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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服务部门的香港律师事务所（行），申请在内地提供附件 1

中的有关服务时应： 

1.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法例登记设立为香港律师事务所（行）并

取得有效商业登记证。 

2. 有关律师事务所（行）的独资经营者及所有合伙人应为香港注册执

业律师。 

3. 有关律师事务所（行）的主要业务范围应为在香港提供本地法律服

务。 

4. 有关律师事务所（行）或其独资经营者或合伙人均依法缴纳利得税。 

5. 有关律师事务所（行）应在香港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 3年以上（含

3年）。 

6. 有关律师事务所（行）应在香港拥有或租用业务场所从事实质性商

业经营。 

 


